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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全球各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 采用

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整体上对第三国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但歧视性和非歧视

性条款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数字贸易存在异质性影响； 跨境数据流动等歧视性

条款存在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 而电子签名 ／ 电子认证等非歧视性条款则带来负向

贸易转移效应 （即正向贸易溢出效应）， 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 区域

贸易协定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实施， 会通过改善成员方的数字贸易监管环

境这一中介机制促进其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以上结论证实了区域贸易协定非

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 这为正在进行的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提

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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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 世界各经济体参与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步伐明显

加快， ＲＴＡ 层面的数字贸易规则已成为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竞争的焦点。 现

有文献聚焦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研究， 但由于许多 ＲＴＡ 规则条款

本身具有非歧视性①， 其生效实施时通常无法在技术上将非成员方排除在外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１） ［１］， 因此，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也值得关注。
据瑞士卢塞恩大学发布的区域贸易协定电子商务和数据条款数据库 （ＴＡＰＥＤ）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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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准入相关的条款通常具有歧视性， 例如， 跨境数据流动条款生效后， 成员方可以建立仅限于协

定成员相互之间的跨境数据流动合作机制。 相反， 与国内规制环境改善相关的条款通常具有非歧视性， 例

如， 无纸化贸易条款要求成员方建立贸易管理文件电子化的环境， 这在技术上无法将非成员方排除在外。



计，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 全球范围内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核心条款中， 每年累计

包含的歧视性条款和非歧视性条款平均数量占比分别为 ３０％和 ７０％左右①。 这意味

着，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中大部分为非歧视性条款， 尽管各方签署 ＲＴＡ 的初衷具有

特定性和排他性， 但在规则生效实施时可能带来对第三国的贸易溢出效应。
ＲＴＡ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 也被称为 “好管家” （Ｇｏｏｄ Ｈｏｕｓ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条款②， 在电子商务 ／数字贸易章节中属于基础性且争议性较小的议题， 但其对数

字贸易的高效发展，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基础环境改善而言至关重要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ｇａｎ， ２０２１） ［２］。 如果 “好管家” 条款的非歧视性效应普遍存在，
则意味着至少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 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可能成为推动 ＷＴＯ 多边贸

易自由化的 “垫脚石”， 而不是阻碍其发展的 “绊脚石”。
不过， 对于 “好管家” 条款重要性的认识在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层面尚存明显

分歧。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中国、 美国、 欧盟等 ７６ 个成员方正式签署 ＷＴＯ 《关于电子商

务的联合声明》， 确认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 中国和欧盟总体支持

以 “好管家” 条款等浅层次规制一体化议题为谈判重点， 并强调发展中国家能力

建设援助和技术支持③； 而美国则主张纳入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等前沿性条

款， 强调必须达成具有雄心的高标准协议， 且要求所有参与者承担同样的义务④，
这与中国、 欧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相去甚远。 在此背景下， 对 ＲＴＡ 数字贸

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特别是进一步验证非歧视性条款 （ “好管

家” 条款） 是否对第三国带来贸易溢出效应， 可为 ＷＴＯ 多边框架下电子商务谈判

议题的选择提供经验证据， 也为中国继续优化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策略提供政策

参考。
与本文主题较为相关的研究有两支。 一支文献是关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贸

易效应研究， 主要分析 ＲＴＡ 生效对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 周念利和陈寰琦

（２０２０） ［３］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服务贸易数据， 使用引力模型估计

ＲＴＡ 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 发现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可显著促进双边数字

贸易， 且对于不同服务部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彭羽等 （２０２１） ［４］ 根据 ＲＴＡ 数字

贸易条款的规则属性构建了反映 ＲＴＡ 深度的条款异质性指数， 使用贸易引力模型

的实证研究显示，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显著， 且不

同属性条款存在异质性影响。 刘斌等 （２０２１） ［５］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数据， 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规制融合对数字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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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涉及的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包括跨境数据流动、 软件源代码、 数据本地化等领域下的具体条

款；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包括 ＷＴＯ 规则补充深化、 数字贸易便利化、 隐私保护等领域下的具体条款。
根据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 和 Ｈｏｇａｎ （２０２１） 的研究， “好管家” 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条款： 对电子传输免征税

费； 数字产品的非歧视性待遇； 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 接受无纸化的贸易文件。
中国：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１９， 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欧盟：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Ｆ ／ ＥＣＯＭ ／ ２２， ２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ｔｒ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９ ／ ｊａｎｕａｒｙ ／ ｕｓｔｒ－ｒｏｂｅｒｔ－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
ｊｏｉｎｔ。



发现 ＲＴＡ 规制融合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增强双边网络效应和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双

边数字贸易增长。 以上文献均支持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带来成员方之间贸易创造效

应的基本结论。
另一支文献是 ＲＴＡ 的贸易转移效应研究。 早期达成的 ＲＴＡ 内容重点集中于关

税削减领域， 相关研究表明， 在最惠国关税仍然很高的地区和时间段的研究往往会

发现更多的 ＲＴＡ 贸易转移证据 （Ｙｅａｔｓ， １９９７［６］；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ｓ ， ２００２［７］ ）。
不过， 在全球范围内总体关税水平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

ＲＴＡ 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显著 （Ｆｕｋ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８］； Ｆｒｅｕｎｄ， ２０１０［９］； Ｆｒｅ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ｒｎｅｌａｓ， ２０１０［１０］）。 随着 ＲＴＡ 规则的重心日益从 “边境间” 向 “边境后” 领域转

变， 后者往往涉及国内监管制度的改善， 相当部分条款具有非歧视性。 对此，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２２） ［１１］使用引力模型检验了 ＲＴＡ 中的歧视性条款和非歧视性条款对

货物贸易的影响， 发现歧视性条款仍然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但非歧视性条款对第三

国贸易带来显著的负向贸易转移效应或正向溢出效应。 与以上文献均关注 ＲＴＡ 货

物贸易转移效应不同的是， Ｄｉｄｉｅｒ （２０２０） ［１２］首次分析了 ＲＴＡ 对服务部门层面的贸

易转移效应， 其实证研究表明， 北—北型和北—南型两类 ＲＴＡ 对于大多数服务部

门均存在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即促进了成员方和第三国之间的服务贸易。
综合来看， 以上文献的可拓展之处在于： 一方面， 当前关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

则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 未涉及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

间数字贸易流量的影响， 从而无法全面地反映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带来的总体效应；
另一方面， 现有关于 ＲＴＡ 贸易转移效应的实证文献大多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 对

于具有 “边境后政策” 特点的数字贸易规则而言， 其歧视性和非歧视性条款带来

的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鉴于此， 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包括： 第一， 影响机制上， 本文拓展了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４） ［１３］的贸易转移效应分析框架， 探索性地提出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不

仅降低了进口国对第三国的贸易壁垒， 并且还通过改善成员方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

促进其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第二， 实证分析上， 本文基于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
进一步区分数字贸易规则中的歧视和非歧视条款， 首次验证了二者对第三国贸易效

应的异质性， 并对非歧视性条款的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第三， 研究结

论上， 本文证实了 ＲＴＡ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第三国贸易的正向溢出效应，
该结论为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优先纳入 “好管家” 条款提供了经验证据， 也为中国

进一步优化参与多边电子商务谈判的策略提供政策参考。

二、 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

目前， 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形成关于数字贸易的统一定义， 一般根据其涵盖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上的数字贸易主要强调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提供， 即数字服

务贸易； 广义上数字贸易被定义为数字订购的贸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ｒａｄｅ） ／或数

字交付的贸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ｒａｄｅ）， 而不论其交付的是有形产品还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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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１４］。 从目前的统计口径来看， 数字订购的贸易统计上难度较

大， 尤其是各经济体统计方法存在差异进而导致数据无法进行国际比较； 相对而

言， 数字交付的贸易测量的是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①， 其数据来源于各经济体的国

际收支平衡表， 具有时间连续性和国际可比等优势。 鉴于此， 本文与大多数国内数

字贸易实证文献一致 （周念利和陈寰琦， ２０２０； 陈松和常敏， ２０２２［１５］）， 采用数字

服务贸易作为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贸易效应的分析对象。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能够给成员方之间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已被相关文献所证实

（周念利和陈寰琦， ２０２０； 彭羽等， ２０２１）。 不过， ＲＴＡ 是否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则

与贸易协定的内容密切相关， 由于全球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通常涵盖歧视性和非歧

视性两大类条款， 因此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第三国贸易的综合效应， 最终取决于

两大类条款所引致效应的大小。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中的歧视性条款， 与成员方实施的双边货物优惠性进口关

税的作用类似， 因其对第三国存在歧视性， 会改变成员方从不同经济体进口数字服

务的相对成本进而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与市场准入相关的数字贸易规则条款与进口

关税的作用相似， 均具有歧视性， 跨境数据流动、 禁止数据本地化和禁止强制披露

源代码等属于代表性的市场准入相关条款 （Ｄａｒｓｉｎｏｕｅｉ ａｎｄ Ｋａｕｋａｂ， ２０１７） ［１６］， 其

规则实施通常限于成员方之间， 在降低某一成员方向另一成员方数字贸易进口壁垒

的情形下， 等同于相对提高了该成员方从第三国进口的数字贸易壁垒水平和贸易成

本， 从而对第三国企业主体带来明显的歧视性效应。 例如， 美墨加三国协定

（ＵＳＭＣＡ） 在数字贸易章中纳入了 “禁止强制披露软件源代码及其算法” 条款②，
这意味着协定中任何一方的软件企业均无须以披露源代码及其算法为前提， 作为进

入其他两国市场的前提条件； 该条款限于美墨加三国之间实施， ＵＳＭＣＡ 成员方从

协定外的经济体进口软件服务时， 则无法利用该条款， 从而形成内部经济体相互间

的数字服务进口壁垒低于协定成员方与外部经济体间的进口壁垒。
与歧视性条款不同的是， 当 ＲＴＡ 中要求取消或放松这些政策限制的条款具有

非歧视性时， 第三国也可能在这一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受益， 若第三国面临的贸易成

本相比成员下降幅度足够大， 甚至可能产生负向贸易转移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４； Ｍａｔｔｏ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使成员方增加对第三国的出口。 例如， 电子认证 ／电子签名、 无纸

化贸易、 在线消费者保护等典型的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 旨在提升成员方的

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 这不仅会直接影响协定成员方之间的贸易成本， 同时也会对

第三国产生正外部性， 进而促进成员方从第三国的数字贸易进口。 此外， 对于数字

贸易监管水平较低的国家， 签署 ＲＴＡ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会促使其提升国

内数字贸易规制水平， 从而改善其整体数字贸易监管环境， 增强国内主体开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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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ＯＥＣＤ 等 （２０２０） 发布的 《数字贸易测量手册》 （第 １２ 页） 中认为， 只有服务 （而非有形商品） 才可

以实现数字交付， 报告中的 “数字交付的贸易” 即为数字服务贸易。
ＵＳＭＣＡ 第 １９ 章 “数字贸易” 中的 “１９ １６ 源代码” 条款中明确， 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转让或访问另

一方人员拥有的软件源代码或该源代码中表达的算法， 作为在其境内进口、 分发、 销售或使用该软件或包含

该软件的产品的条件。



贸易的信心， 最终促进成员方从第三国的数字贸易进口。 例如， 哥伦比亚于 ２００８
年与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２０１１ 年生效）， 并在其中纳入了在线消费者保护

条款①， 此后， 哥伦比亚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了 《消费者保护条例》 （法律 １４８０ 号）， 提

高了该国的在线消费者保护水平， 这种因国内规制水平改善带来的进口扩大效应也

会惠及来自非成员方的进口。
对此， 本文在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４） 的贸易转移效应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分析 ＲＴＡ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产生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即贸易溢出效应） 的机

制。 如图 １ 所示， 进口国初始数字服务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分别为ＭＤ０ 和ＭＳ０， 伙

伴国和第三国的数字服务供给曲线分别为 ＸＳ （伙伴国） 和 ＸＳ （第三国）， 假设在签

署 ＲＴＡ 之前进口国对伙伴国和第三国针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关税等价贸易壁垒同为

Ｔ ， 则二者的边境价格均可以表示为 Ｐ － Ｔ 。 当进口国与伙伴国签署了 ＲＴＡ 之后，
伙伴国的关税等价贸易壁垒减少 Ｔ ， 而由于条款的非歧视性， 进口国对第三国的

贸易壁垒也减少了 αＴ （ ０ ＜ α ＜ １）， 进口国消费者面临的供给曲线由 ＭＳ０ 右移为

ＭＳ１， 伙伴国的边境价格上升为 Ｐ′ ， 第三国的边境价格上升为 Ｐ′ － αＴ 。 此时第三

国的数字服务出口由 ａ 增加至 ｂ ， 因此 ＲＴＡ 的签署产生了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图 １　 ＲＴＡ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的第三国效应

ＲＴＡ 非歧视性条款除了降低成员方从第三国进口的贸易壁垒外， 还可能进一

步推动成员方国内数字贸易监管环境的改善， 进而增强该国企业和消费者购买进口

数字服务的便利化程度和信心， 使需求曲线由 ＭＤ０ 右移至 ＭＤ１， 伙伴国的边境价

格上升至 Ｐ″ ， 第三国的边境价格上升至 Ｐ″ － αＴ 。 此时第三国的数字服务出口增长

至 ｃ ， 进一步强化了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的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因此， ＲＴＡ 非歧

视性数字贸易条款可能会通过数字贸易监管环境这一中介机制促进成员方从第三国

的数字服务进口。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ＲＴＡ 歧视性和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实施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

的数字贸易带来差异化影响， 其中歧视性条款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而非歧视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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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拿大—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 （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第 １５０４ 条。



款会产生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假说 ２： ＲＴＡ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实施， 会通过改善成员方国内数字

贸易监管环境这一中介机制促进其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全球不同经济体在数字贸易监管环境方面的差异巨大，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发

展中经济体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相对滞后 （沈玉良等， ２０２１） ［１７］。 因此， 无纸化贸

易、 电子签名和在线消费者保护等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非歧视性条款的实施， 对发

展中经济体构建适合数字贸易发展的监管环境意义重大， 有助于提升其国内主体开

展数字贸易的信心， 从而扩大其数字服务贸易规模。 相对而言， 发达经济体的国内

数字贸易监管水平相对较为完善，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实施对其影响相对

更小。 此外， 从数字服务的分部门看， 各数字服务部门的数字化水平存在差异

（ＷＴＯ， ２０１８） ［１８］， 数字化程度更高的行业 （如金融、 电信、 计算机服务等） 更容

易受惠于 ＲＴＡ 非歧视性条款带来的溢出效应。
对此， 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３：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在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对分组中的贸易转移效应

存在异质性，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不同服务部门的贸易转移效应也存在异质性。

三、 模型构建、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一） 基准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３） ［１９］改进的结构引力模型， 构建实证

模型如下：

Ｘ ｉｊ ＝
ＹｉＥ ｊ

Ｙ

ｔｉｊ
∏ ｉ

Ｐ ｊ

æ

è

çç

ö

ø

÷÷

１－σ

（１）

出于行文简洁的目的， 各变量均省略了时间下标。 式 （１） 中， Ｘ ｉｊ 表示 ｉ 国对 ｊ
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 Ｙｉ 和 Ｅ ｊ 分别为 ｉ国总收入和 ｊ国总支出， Ｙ 为全世界总收

入水平。 （ ｔｉｊ ／∏ ｉ
Ｐ ｊ） １－σ 代表贸易成本， 其中， ｔｉｊ １

－σ 为双边贸易成本， 包括地理距

离、 共同语言等传统引力模型控制变量及 ＲＴＡ 等随时间变化的双边变量，∏ １－σ

ｉ
和

Ｐ１－σ
ｊ 分别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多边阻力项， 衡量了二者在多边层面上的市场准入

水平， σ ＞ １ 为不同服务产品间的替代弹性。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２０］指出， 与截面数据相比， 面板数据更能有效缓解

估计 ＲＴＡ 贸易效应过程中因自选择而产生的内生性， 建议在模型中加入国家—时

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对固定效应以控制国家层面和国家对层面的影响因素， 以进一步

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对此，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对 ＲＴＡ 数字贸易条款的贸

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估计， 并在模型中加入国家—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

对固定效应。 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 （ＰＰＭＬ） 可以有效处理数字服务贸易数据中的

零值， 并有助于缓解异方差问题， 本文以 ＰＰＭＬ 作为实证模型估计方法。 通过对式

（１） 进行对数转换， 并引入本文设定的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可以得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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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如下：
Ｘ ｉｊｔ ＝ ｅｘｐ（β０ ＋ β１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β２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θｉｔ ＋ θ ｊｔ ＋ θｉｊ） ＋ εｉｊｔ

（２）
由于双边数字服务贸易会同时受到双边 ＲＴＡ 贸易创造效应以及进口国与其他

经济体签署 ＲＴＡ 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研究第三国贸易效应时

需要在模型中控制贸易创造效应， 也即在模型中加入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和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式

（２） 中，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为出口国 ｉ 和进口国 ｊ 之间签署的 ＲＴＡ 条款深度， 其系数 β１ 代表贸

易创造效应，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为进口国 ｊ 与除出口国 ｉ 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的全部

ＲＴＡ 条款深度的综合指数， 其系数 β２ 代表贸易转移效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为双边层面的时

变控制变量。 θｉｔ 和 θ ｊｔ 分别为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和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用以

控制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多边阻力项及其他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层面特征， θｉｊ 为国家对

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地理距离、 共同语言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双边贸易成本， εｉｊｔ 为随

机扰动项。
本文试图分析 ＲＴＡ 歧视性和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贸易转移效应的异质性，

构建如下模型：
Ｘ ｉｊｔ ＝ ｅｘｐ（α０ ＋ α１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α２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 α３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 α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θｉｔ ＋ θ ｊｔ ＋ θｉｊ） ＋ εｉｊｔ （３）
通过式 （３） 将整体贸易转移效应分解为歧视性条款贸易转移效应和非歧视性

条款贸易转移效应两部分， 其中，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和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分别为歧视性条款指

数和非歧视性条款指数， α１ 代表贸易创造效应， α２ 和 α３ 分别代表歧视性条款和非歧

视性条款的贸易转移效应。
（二）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１ 被解释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双边数字服务出口额）。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 平衡服务贸易 （ＢａＴＩＳ） 数据

库中的部门层面服务贸易平衡值计算双边数字服务出口额， 具体计算方法参照

ＯＥＣＤ 等 （２０２０） 关于数字交付贸易的定义， 以保险和养老服务， 金融服务， 知识

产权使用费用，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共 ６ 个部门的双边服务出口额之和作为双边数字服务出口额的代理变量， 共涵盖

１３４ 个国家 （地区），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２ 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 ＲＴＡ 条款深度衡量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和贸易

转移最早由 Ｖｉｎｅｒ （１９５０） ［２１］提出， 当时的 ＲＴＡ 仍处于发展初期， 因此早期的研究

仅关注货物贸易关税自由化措施的贸易效应。 考虑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 ＲＴＡ 条款

广度的不断拓展， 以及不同 ＲＴＡ 规则内容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 需要进一步纳入

ＲＴＡ 条款深度， 以反映异质性规则条款对贸易影响的差异。 为此， 本文对 ＲＴＡ 数

字贸易规则深度进行量化， 以测度其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

移效应。 基准回归中包括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双边 ＲＴＡ 条款深度）、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进口国 ｊ 与
除出口国 ｉ 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的 ＲＴＡ 的条款深度综合指数）、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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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ｊ 与除出口国 ｉ 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的 ＲＴＡ 歧视性条款深度综合指数）、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进口国 ｊ 与除出口国 ｉ 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的 ＲＴＡ 非歧视性条款深

度综合指数） 四个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基于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对 ＲＴＡ 深度进行量化，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涵盖了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签署的 １８８ 个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 ＲＴＡ， 并对 ＲＴＡ 中的各项数字贸

易条款按照其法律约束力大小进行赋值打分。 本文参照彭羽等 （２０２１） 的做法，
根据所属政策领域将数据库中的条款划分为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数据条款、 ＷＴＯ 规

则补充深化条款、 贸易便利化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四个一级指标， 并进一步将一级

指标划分为若干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构成如表 １ 所示。 通过将每个二级指标下的具

体条款得分进行算术平均可以得到相应的二级指标， 然后再对二级指标进行算术平

均得到四个一级指标， 最终对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数据条款、 ＷＴＯ 规则补充深化条

款、 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进行算术平均得到 ＲＴＡ 整体条款深度。
对于 ＲＴＡ 签署之后的年份，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等于上述 ＲＴＡ 整体条款深度， 对于 ＲＴＡ 签署当

年及之前的年份，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为 ０。

表 １　 ＲＴＡ数字贸易规则中的歧视性与非歧视性条款

规则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歧视性条款 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数据条款

跨境数据流动 （９）

数据本地化 （２）

禁止强制披露源代码 （１）

非歧视性条款

ＷＴＯ 规则补充深化条款

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

ＷＴＯ 规则适用性 （１）

电子传输免征税费 （２）

电子商务非歧视待遇 （５）

建立电子商务监管框架 （２）

无纸化贸易 （１）

电子签名 ／ 电子认证 （１）

在线消费者保护 （１）

个人数据保护 （５）

网络中介平台责任 （１）

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 （１）

注： 根据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核心条款分类，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对应指标所包含的最大可能覆盖条款的数量。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的计算方法参考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２２） 的研究， 具体步骤如下：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 ｖ

Ｍ ｊｖ（０２－０４）Ｄｅｐｔｈ ｊｖｔ

∑ ｖ
Ｍ ｊｖ（０２－０４）

， ｖ ≠ ｉ （４）

贸易转移效应衡量的是进口国 ｊ 与除出口国 ｉ 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 ＲＴＡ 对其

和出口国 ｉ 之间贸易的影响， 本质上是一种溢出效应， 因此需采用适当的方法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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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签署的各项 ＲＴＡ 深度进行加权平均。 Ｍａｔｔｏｏ 等 （２０２２） 对贸易转移变量的构

建方法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思路， 式 （４） 中， Ｄｅｐｔｈ ｊｖｔ （ ｖ≠ ｉ ） 为 ｊ国与 ｉ国之外的国

家 ｖ 签署的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深度， 由于 ｊ 国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额存在差

异， 贸易额大的经济体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相应也会更大， 因此应该对向 ｊ 国出口

更多的经济体赋予更大的权重。 Ｍｊｖ（０２－０４） （ ｖ ≠ ｉ ） 就是 ｊ 国和 ｖ 国之间的 ＲＴＡ 深度在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中的权重， 为了避免内生性， 本文选择 ｊ 国对 ｖ 国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间的

年均数字服务进口额 （在样本期外） 作为权重， 这一变量能够反映 ｖ 国与 ｊ 国之间的

贸易紧密程度。 由此， 本文得到了用以衡量贸易转移效应的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为了分析不同类型条款贸易转移效应的异质性， 本文将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数据

条款、 ＷＴＯ 规则补充深化条款、 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 隐私保护条款四个一级指

标划分为歧视性条款和非歧视性条款。 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数据条款所涵盖的跨境数

据流动、 数据本地化、 软件源代码等条款均可以在技术上实现排他性， 为此， 本文

以与市场准入有关的数据条款深度作为衡量歧视性条款深度的指标。 与之相反，
ＷＴＯ 规则补充深化、 数字贸易便利化、 隐私保护等三类条款的实施， 有助于改善

成员方国内的数字贸易综合环境， 在实践中会同时惠及成员方和非成员方， 具有非

歧视性特征， 因此本文以上述三个指标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反映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

非歧视性条款深度的指标。 将式 （４） 中的 Ｄｅｐｔｈ ｊｖｔ 分别替换为歧视性条款深度和非

歧视性 条 款 深 度， 可 以 进 一 步 计 算 得 到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和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 由 于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在国家对—时间层面上会有变化， 因此不

会与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产生共线性。
３ 控制变量

本文在模型中引入 ＲＴＡ 之外的与跨境数据流动相关的双边和区域协调机制安

排变量 （Ｓｐｉｅｚｉａ ａｎｄ Ｔｓｃｈｅｋｅ， ２０２０） ［２２］， 以避免这些双边和区域协调机制安排对数

字贸易的影响被错误地归因为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带来的贸易效应。 为此， 引入控

制变量， 包 括：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ｊｔ （ 美 欧 安 全 港 协 议 ）、 ｓｈｉｅｌｄｉｊｔ （ 美 欧 隐 私 盾 协 议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ｊｔ （欧洲理事会 １０８ 号公约）、 ＣＢＰＲ ｉｊｔ （ＡＰＥＣ 跨境隐私规则体系）①。 对于

处于同一协调机制安排中的出口国和进口国， 控制变量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此外， ＲＴＡ 的签署也会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影响， 本文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

ＲＴＡ 的虚拟变量 ＲＴＡｉｊｔ ， 以确保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来自于条款深度的变化而非协定

签署本身。 除此之外， 由于出口国所签署的各项 ＲＴＡ 可能也会对其与进口国之间

的双边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采用与上文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相同的方法构造了出口

国签署 ＲＴＡ 的条款深度综合指数 Ｅｘ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以上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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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欧安全港协议 （ＥＵ－ＵＳ Ｓａｆｅ Ｈａｒｂｏ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为欧盟和美国缔结的跨境数据流动协议， 用于协调

美国企业出口以及处理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政策， 于 ２０００ 年生效， ２０１５ 年废止； 美欧隐私盾协议 （ＥＵ－ＵＳ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Ｓｈｉｅｌｄ） 为美欧安全港协议的升级版本， 于 ２０１６年生效， ２０２０ 年废止； 欧洲理事会 １０８ 号公约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１０８） 是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签署的数据保护公约， 规定了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条件， 同时也对

非欧洲委员会成员的国家开放， 于 １９８１年生效； ＡＰＥＣ 跨境隐私规则 （Ｔｈｅ ＡＰＥＣ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ｕｌｅｓ ｓｙｓ⁃
ｔｅｍ） 是部分 ＡＰＥＣ 成员签署的规制 ＡＰＥＣ 经济体间个人数据流动的规制体系， 于 ２０１１ 年生效。



之间存在一定的共线性， 因此其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的实际意义不大， 加入控制变量

的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使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更

具一致性。

四、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列 （１） 仅加入贸易创造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说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存在正向

的贸易创造效应。 列 （２） 进一步加入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ｊｔ 、 ｓｈｉｅｌｄｉｊｔ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ｊｔ 、 ＣＢＰＲ ｉｊｔ 、
ＲＴＡｉｊｔ 、 Ｅｘ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作为控制变量，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的系数有所增大。 列 （３） 在列 （１） 的基

础上加入了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变量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但在列 （４） 加入控制变量后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３６９∗∗∗ 　 ０ ０６１１∗∗∗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５９７∗∗∗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７０）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５５１ －０ １０７６∗∗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４８８）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３３９４∗∗∗ －０ ３５８７∗∗∗

（０ ０６９８） （０ ０６７０）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２１４４∗∗∗ ０ １７９０∗∗∗

（０ ０６０１） （０ ０５８７）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ｊｔ
０ ０３９６∗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２２６） （０ ０２２６）

ｓｈｉｅｌｄｉｊｔ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４７８∗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２６６） （０ ０２６６）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ｊｔ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７５） （０ ０１７５）

ＣＢＰＲｉｊｔ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５１０∗∗∗ －０ ０４７３∗∗∗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１８１）

ＲＴＡｉｊｔ
－０ ０４８８∗∗∗ －０ ０５２０∗∗∗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１６２）

Ｅｘ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４５７ －０ ０２８３ －０ ０２３４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５３４） （０ ０５４０）

常数项
８ ０１３２∗∗∗ ８ ０３９８∗∗∗ ８ ０３６３∗∗∗ ８ ０７６３∗∗∗ ８ ０４０１∗∗∗ ８ ０７８０∗∗∗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２５８）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３１４）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出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对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６６ ６９５ ２６６ ６９５ ２６６ ６９５ ２６６ ６９５ ２６６ ６９５ ２６６ ６９５

伪 Ｒ２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３

注： ∗∗∗、 ∗∗和∗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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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负且显著， 这说明 ＲＴＡ 数字贸易条款整体上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存在贸易

转移效应。 列 （５） 将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替换为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和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 结果表明

歧视性条款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而非歧视性条款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即存在负

向的贸易转移效应， 这一结论在列 （６） 加入控制变量后依旧稳健。 以上结果说

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中的歧视性条款和非歧视性条款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的

数字服务贸易存在异质性影响。 歧视性条款降低了成员方之间的贸易壁垒， 产生贸

易转移效应， 抑制了成员方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而非歧视性条款在降低成员

方之间贸易壁垒的同时， 也部分惠及到第三国， 促进了成员方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

进口， 这一促进效应超过了成员方贸易壁垒降低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 使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的总体贸易效应为正。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划分不同样本区间的结果

由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且协定的实施通常是分阶段的， 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可能无法完全识别 ＲＴＡ 的贸易

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此外， 对于某些服务部门， 区位特定沉没成本使得最先

进入本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占据优势， 因此即使本国与其他经济体签署了 ＲＴＡ， 国

内需求方对该项服务的购买也很可能在短期内不会发生转移 （Ｍａｔｔｏｏ ａｎｄ Ｆｉｎｋ，
２００４） ［２３］， 这使得贸易转移效应在更长期内才会产生作用。 本文参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Ｙｏｔｏｖ （２０１６） ［２４］的方法， 分别按照 ２ 年、 ３ 年、 ４ 年的时间间隔保留样本区间的部

分年份， 对模型进行估计， 以检验 ＲＴＡ 的贸易效应是否在协定签署后更长的时期

内持续， 同时进一步缓解由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表 ３ 为不同样本区间间隔

划分下的回归结果， 列 （１） —列 （４） 分别为 １ 年 （基准回归）、 ２ 年、 ３ 年、 ４
年的样本区间间隔划分下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到， ２ 年划分下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

数与基准回归差别不大， 但 ３ 年划分下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较 ２ 年明显

跃升， ４ 年划分下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继续增大。 以上结果表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会在协定签署后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持续影响， 回归系数方向一

致也表明该回归结果总体稳健。
２ 内生性问题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效应， 因此应着重分析第三

国效应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
（１） 在基准模型中使用面板数据对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转移效应进行实

证分析， 并在模型中引入了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及国家

对固定效应， 基于这种评估 ＲＴＡ 贸易效应的一般方法， 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Ｂａ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２） 在构建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进口国 ｊ 与除出口国 ｉ 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的 ＲＴＡ

的条款深度综合指数） 时使用 ｊ 国对 ｖ国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间的年均数字服务进口额

作为不同 ＲＴＡ 的权重， 由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处于样本期外， 因此较大程度避免了反

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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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样本区间间隔划分下的回归结果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１ 年 ２ 年 ３ 年 ４ 年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５９７∗∗∗ ０ ０５９３∗∗∗ ０ ０７２８∗∗∗ ０ １２４１∗∗∗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２７２）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３５８７∗∗∗ －０ ３５５５∗∗∗ －０ ５６８７∗∗∗ －０ ６４３５∗∗∗

（０ ０６７０） （０ ０７５７） （０ １４１９） （０ １３３３）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１７９０∗∗∗ ０ １７６５∗∗ ０ ３６９０∗∗∗ ０ ３９１４∗∗∗

（０ ０５８７） （０ ０７４０） （０ １２０３） （０ １２４６）

常数项
８ ０７８０∗∗∗ ８ １０５５∗∗∗ ８ ０１５９∗∗∗ ８ ０８５５∗∗∗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５７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出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国家对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６６ ６９５ １４１ ９８２ ８９ ０６０ ７１ ２３６

伪 Ｒ２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９３６ ０ ９９３７

注： 篇幅所限， 在此省略了控制变量的相应结果， 以下各表同； ∗∗∗、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 ５％的水平
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３） 在模型中控制了 ｈａｒｂｏｕｒｉｊｔ （美欧安全港协议）、 ｓｈｉｅｌｄｉｊｔ （美欧隐私盾协议）、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ｊｔ （欧洲理事会 １０８ 号公约）、 ＣＢＰＲ ｉｊｔ （ＡＰＥＣ 跨境隐私规则体系） 等跨境

数据流动规则体系， ＲＴＡ 虚拟变量， 以及 Ｅｘ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出口国签署的 ＲＴＡ 条款深度

综合指数）， 进一步缓解了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
（４）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作为反映第三国 ＲＴＡ 贸易效应的变量， 定义是进口国 ｊ 与出

口国 ｉ之外的其他经济体签署的各项 ＲＴＡ 深度的加权平均， 因此从其构造本身就可

以看出， 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很难对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产生影响， 模型

存在反向因果的程度较低。
（５）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是否存在由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 本文在式 （３） 中

加入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和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前置项， 分别用 Ｆ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和 Ｆ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表示， 若前置项的系数不显著， 则表明双边数字贸易额并不会影响未来的贸易转移

变量， 即不存在严重的反向因果问题。 内生性检验使用以 ２ 年为一期划分的样本，
如表 ４ 所示， 列 （１） —列 （３） 分别为加入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前置项、 加入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前置项、 同时加入两个前置项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所有解释变量的前置项系数均

不显著①， 说明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反向因果问题， 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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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系数不显著并不能证明其没有经济意义， 因此通过变量前置项对内生性进行检验的结果应该谨慎

解释， 仅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内生性的部分证据。



表 ４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４３９∗∗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２１８）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１７）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６６５３∗∗∗ －０ ７１６６∗∗∗ －０ ６４９４∗∗∗

（０ １２１２） （０ １１２７） （０ １２９１）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４２６２∗∗∗ ０ ４７０９∗∗∗ ０ ３９９６∗∗∗

（０ ０８２１） （０ ０９１９） （０ ０９９１）

Ｆ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０７４６ －０ １１１０
（０ ０６８８） （０ １１６２）

Ｆ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４７６
（０ ０６５９） （０ １０４８）

常数项
８ ０７３３∗∗∗ ８ ０６７９∗∗∗ ８ ０６９５∗∗∗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３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出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进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国家对 ＦＥ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２４ １２６

伪 Ｒ２ ０ ９９３６ ０ ９９３６ ０ ９９３６

注： ∗∗∗、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 ５％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 异质性分析

（一） 依据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对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

本文依据世界银行的国家 （地区） 收入水平划分标准， 将样本中的国家 （地
区） 分为高收入和非高收入 （具体包括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两类， 并

按照出口国和进口国同为高收入 （ＨＨ）、 出口国和进口国同为非高收入 （ＬＬ）、 出

口国为高收入进口国为非高收入 （ＨＬ）、 出口国为非高收入进口国为高收入 （ＬＨ）
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四组， 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ＨＨ 和 ＬＨ 分组中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正且显著， ＨＬ 分组

中贸易创造效应为负且显著， ＬＬ 分组中贸易创造效应为负但不显著， 这说明只有

当进口国为高收入国家时，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才显著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 进

口国为非高收入国家时，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

著， 甚至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这是因为， 一方面， 非高收入国家总体处于发展数

字贸易的初期阶段， 数字贸易的综合环境相对薄弱使其难以形成强大的数字服务进

口需求； 另一方面， 现有同时包含高收入和非高收入国家的 ＲＴＡ 组合中通常会纳

入针对低收入国家的例外条款， 允许后者在一定过渡期后才完全实施高标准的数字

贸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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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回归结果中，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系数均为负， 说明歧视性条款对高收入国家和

非高收入国家的数字服务进口均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其中 ＨＨ 组的系数绝对值最

小， 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开展较早， 区位特定沉没成本的

存在使较早与进口国进行贸易的出口国企业在其市场上具备了长期竞争优势， 增大

了进口国消费者在不同国家出口企业之间的转换成本， 从而削弱了歧视性条款的贸

易转移效应。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系数在各组均为正， 说明非歧视性条款的负向贸易转

移效应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进口国均存在， ＬＬ 分组中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系数绝对值最

大， 且为正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非歧视性条款的签署对非高收入国家数字贸易监管

环境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从而促进了非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数字服务贸易。

表 ５　 依据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对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ＨＨ ＨＬ ＬＨ ＬＬ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９８０∗∗∗ 　 －０ １７３０∗∗∗ 　 ０ ０９９１∗∗∗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２２５） （０ ０２６９）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５３９）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１９７８∗ －０ ５７１４∗∗∗ －０ ９９９３∗∗∗ －０ ３７１７
（０ １０２３） （０ １２２４） （０ １２２７） （０ ２２７０）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０６１１ ０ ２２９４∗∗∗ ０ ３２０２ １ ０２８７∗∗∗

（０ ０８３１） （０ ０８８０） （０ ２７１９） （０ ２１４０）

常数项
８ ５７２３∗∗∗ ７ ７３３４∗∗∗ ７ ０６４３∗∗∗ ４ ５６６８∗∗∗

（０ ０４８３） （０ １２９４） （０ １４４５） （０ １３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出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国家对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４ ５５０ ６５ ０６５ ６５ ０６５ ９２ ０１５

伪 Ｒ２ ０ ９９３８ ０ ９８８２ ０ ９８７１ ０ ９６０４

注： ∗∗∗、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 不同服务部门分组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检验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的贸易效应在不同服务部门之间是否存在异

质性， 本文对保险和养老服务， 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使用费用， 电信、 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 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等六个服务子部门分别进行回归。
表 ６ 的回归结果显示， 除保险服务的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系数为负显著之外， 其余各部门均存

在正向的贸易创造效应。 保险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为负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经济体对

这个部门的国内监管存在较大差异， 成员方之间监管协调的有限性会影响协定的实

施效果， 甚至对双边贸易产生抑制作用 （彭羽等， ２０２１）。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系数对于

除保险服务之外的所有部门均为负， 而保险服务的变量系数为正显著， 这可能是因

为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对成员方之间保险服务贸易的抑制作用导致了第三国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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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替代， 协定成员会更多地从 ＲＴＡ 非成员方进口保险服务。 对于非歧视性条款

的贸易转移效应， 金融服务及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系数为正显

著， 知识产权使用费， 保险和养老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 文化和娱乐服务的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系数均不显著， 这可能因为金融服务，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数

据密集程度相对较高， 因此更容易受惠于 ＲＴＡ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溢出

效应。

表 ６　 不同服务部门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知识产权
使用费用

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其他商业

服务
个人、 文化和

娱乐服务
电信、 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２８６ ０ １７２６∗∗∗ －０ ０７３９∗ ０ ０４８３∗∗ ０ ０７６４∗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３６７） （０ ０３５８）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３２４）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５３９７∗∗ －０ ５５４３∗∗∗ ０ ６５５４∗∗ －０ ２４９６∗∗ －０ １３３２ －０ ３３１６∗∗∗

（０ ２２６３） （０ １２７３） （０ ２６６０） （０ １００６） （０ ２９３５） （０ １１２０）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０ １４０７ ０ ５４７２∗∗∗ －０ ０２０９ ０ １３６５ ０ ０５１８ ０ ２４４７∗∗∗

（０ １７６９） （０ １０６９） （０ １９９８） （０ ０８３７） （０ ２２７９） （０ ０９１７）

常数项
７ ５８６７∗∗∗ ６ ６２９５∗∗∗ ５ ５５３７∗∗∗ ７ １８３５∗∗∗ ５ ３８３２∗∗∗ ６ ０６２１∗∗∗

（０ ０９５５） （０ ０７３１） （０ １００５） （０ ０４９３） （０ １０６９） （０ ０４９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对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４ ４５６ ２４５ ４７２ ２４８ ９４５ ２６５ ４９７ ２４２ ７７９ ２６５ ２８６

伪 Ｒ２ ０ ９８７０ ０ ９８６６ ０ ９７２９ ０ ９８８９ ０ ９５６８ ０ ９７９９

注：∗∗∗、 ∗∗和∗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 非歧视性条款贸易转移效应的机制检验

非歧视性条款对于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的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有着正向的促进作

用， 也即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一方面是因为条款本身具有正外部性， 另一方面非歧

视性条款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成员方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 进而促进其从

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限于传统中介效应分析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照江艇

（２０２２） ［２５］对中介效应分析的思路， 重点考察非歧视性条款对数字贸易监管环境有

无明显的改善作用。 由于数字贸易监管环境对一国数字服务进口的促进作用是显而

易见的， 因此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非歧视性条款可以改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 则说

明本文提出的作用机制是有效的。 机制检验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ＩＣＴ ｊｔ ＝ β０ ＋ β１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 β２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 β３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ｔ

＋ θｉｊ ＋ θｔ ＋ εｉｊｔ （５）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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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ＩＣＴｊｔ 为反映进口国数字贸易监管环境的指标， β１ 和 β２ 分别为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和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系数， β３ 是本文关注的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对数字贸易监管环境的影响系数， θｉｊ

和 θｔ 分别为国家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除基准回归中所涵盖的之外，
还进一步加入了进口国互联网渗透率 （Ｎｅｔ ｊｔ） 及服务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ｊｔ） ， 用以控

制进口国—时间层面的可能对其数字贸易监管环境产生影响的变量。
本文以国际电信联盟 （ ＩＴＵ） 公布的 ＩＣＴ 监管追踪指数 （ ＩＣ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ｋｅｒ） 作为机制分析中数字贸易监管环境变量 （ ＩＣＴ ｊｔ ） 的代理变量， 该指数由

监管机构、 监管要求、 监管制度、 ＩＣＴ 部门竞争框架四部分构成， 衡量了一国数字

贸易监管环境所发生的变化， 覆盖了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１９０ 多个经济体。 服务贸

易开放度为一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其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使用世界银

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ＷＤＩ） 中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数据计算 （ＢＯＰ， 现价美

元）， 互联网渗透率数据同样来源于 ＷＤＩ 数据库。 由于数字贸易监管环境在不同经

济体间极不平衡， 样本分布可能存在较严重的异方差问题， ＯＬＳ 回归的假设不能满

足。 分位数回归能够有效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干扰， 同时可以观察到被解释变

量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变化， 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对模型进行检验， 并选择

０ ２、 ０ ３５、 ０ ５、 ０ ６５、 ０ ８ 作为相应分位点。
表 ７ 的回归结果显示， 除 ０ ８ 分位点之外，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的系数均为正向显著，

表明其对进口国数字贸易监管环境改善有促进作用。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系数总体不显著， 说明双

边层面 ＦＴＡ 数字贸易条款的签署对数字贸易监管环境的提升作用有限。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在
大多数分位点呈负向显著， 这可能是因为与数据流动相关的规则通常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 仅适用于 ＲＴＡ 成员方， 而数字贸易监管环境主要在多边层面上发挥作用， 因此

歧视性条款贸易转移变量难以提升数字贸易监管环境。 通过以上分析， 本文证实了

ＲＴＡ 非歧视性条款能够促进进口国数字贸易监管环境的改善， 进而促进其对第三

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部分解释了非歧视性条款的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表 ７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ＩＣＴ ｊｔ ＩＣＴ ｊｔ ＩＣＴ ｊｔ ＩＣＴ ｊｔ ＩＣＴ ｊ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０ ２ ０ ３５ ０ ５ ０ ６５ ０ ８

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１ １２１３ １ ９８８７ －０ ２０３７ ０ ０９３６ ０ １４２０
（２ １４４３） （１ ６２１０） （０ ４８７３） （０ ３０５３） （０ ３７７５）

Ｏｔｈｅｒｓｄｉｓｃｉｊｔ
－６ ６１５１∗∗∗ －２ ５９７０∗∗∗ －０ ４８４６ －２ ６２９０∗∗∗ －４ ０８４４∗∗

（１ ８５７３） （０ ４３４９） （０ ５３９４） （０ ５７７５） （１ ９０２４）

Ｏｔｈｅｒｓｎｄｉｓｃｉｊｔ
６ ７９５８∗∗∗ ２ ２００８∗∗ ２ ８８２０∗∗∗ ３ ２８４４∗∗∗ ４ ２１６２

（１ １８２８） （０ ８５８３） （０ ４２６１） （０ ３７３２） （２ ６２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对 ＦＥ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３ ３３２ ２１３ ３３２ ２１３ ３３２ ２１３ ３３２ ２１３ ３３２

注： ∗∗∗、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 １％、 ５％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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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全球各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 采用引力模

型实证分析了 ＲＴＡ 数字贸易条款的第三国贸易效应，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总体上对双边数字服务贸易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但歧视性和

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数字贸易存在异质性影响，
歧视性条款会产生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 而非歧视性条款则带来负向贸易转移效

应， 上述结论在不同长度的样本区间间隔划分下依旧保持稳健； 第二， 对不同国

家 （地区） 收入水平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 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对高收入国家

和非高收入国家的数字服务进口均存在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 而非歧视性条款的

负向贸易转移效应在出口国和进口国均为非高收入国家时最显著； 第三， 对不同

服务部门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 歧视性条款对于除保险服务之外的所有部门均存

在贸易转移效应， 非歧视性条款对金融服务， 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存在显著

的负向贸易转移效应， 对知识产权使用费， 保险服务， 其他商业服务， 个人、 文

化和娱乐服务的第三国效应并不显著； 第四， 中介机制检验证实， ＲＴＡ 中的非

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会通过改善进口国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从而促进成员方从第

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 ＲＴＡ 数字贸易规则中的非歧视性条款对第三国数字服

务贸易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 这意味着至少在非歧视性的 “好管家” 条款领域，
ＲＴＡ 更可能成为 ＷＴＯ 的 “垫脚石” 而不是 “绊脚石”。 同时， 也为正在进行的

ＷＴＯ 电子商务谈判议题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将 “好管家” 条款列为谈判优先

议题将对全球各经济体数字贸易增长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对此， 本文的政策建议

如下： 一方面， 多边层面上， 中国应与欧盟等其他 ＷＴＯ 成员方一道共同呼吁尽

快将电子签名、 无纸化贸易、 在线消费者保护等 “好管家” 条款作为谈判的优

先级议题， 通过 “低挂果实” 的路径率先达成电子商务规则多边协议， 形成电

子商务多边规则领域的 “早期收获”； 另一方面， 区域层面上， 中国应重视与发

展中贸易伙伴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非歧视性条款， 并尽可能纳

入对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数字贸易能力建设援助和技术支持的条款， 通过合作加快

提升发展中贸易伙伴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 促进中国对其数字服务贸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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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Ｅ， ＹＯＴＯＶ Ｙ Ｖ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９９）： ２７９－２９８

［２５］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２ （５）： １００－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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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ｒ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ＰＥＮＧ Ｙｕ　 ＹＡＮＧ Ｂｉ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ｔｏ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ＴＡ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ＴＡ 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 ｗｈｉｌｅ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 ｉ 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ＴＡ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ＴＡ
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ｒ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ＲＴＡ，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ＷＴＯ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ｄ⁃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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